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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重压之下，企业如何突围？
——从一家违法企业的查处过程看环境违法行为的责与罚

同样是被挂牌督办，海南思远
食品有限公司和海南新台胜实业有
限公司因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
施，一个拖 延 不 整 改 ，一 个 积 极 补
上“ 环 保 欠 账 ”，便 产 生 了 截 然 不
同的效果：前者一直停产，而后者
却 解 除 了 挂 牌 。 这 一 鲜 明 对比，
对于企业主们是一个深刻的警示：
企业要发展，不但要算“经济账”，而
且要算“环保账”。

在环境保护没有像今天这样得
到重视、环保法律法规仍不健全规
范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更多的税费收入，往往对企业的环
境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环

境监管也有紧有松。企业对环保并不真
正重视，往往应付了事，心里只算“经济
账”，不算“环保账”。但随着人民群众对
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有“ 史 上 最
严 ”之 称 的 新 环 保 法 及《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等 一 系 列 法 律 法 规 的 正 式 施
行 、环 境 保 护 法 律 法 规 体 系 逐 步 完 善
以 及 环 境 执 法 的 加 严 等 ，对 企 业 来
说 ，环 境保护已经不是一道可有可无的
选择题，而是必须真正得到重视的必答
题，在落实环保责任方面，完全不存在任
何模糊地带。这种情况下，算好“环保
账”，是企业永续发展的基础。

企业要发展，必须要先算好“环保
账”，才能算准“经济账”。因为无论企业

预计的经济效益有多好、发展有多快，一
旦治污不力甚至出现偷排行为，对外部
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就将面临无法正常
生产甚至企业负责人被诉讼的局面。无
论从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来看，对企
业都极不划算，而类似的例子已屡见不
鲜，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
型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还谈何发
展？“经济账”又从何算起？

算好“环保账”，再算“经济账”，更有
助于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企
业担心加大治污力度会增加企业的成
本，淘汰落后产能、更新生 产 工 艺 等 会
造 成 一 定 的 经 济 损 失 。 其 实 ，从 长 远
来 看 ，随 着 环 保 形 势 的 趋 严 ，不 重 视

环保的企业生存空间会越来越
小 ，而 通 过 治 理 污 染 、上马先进
设备，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
力、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
根本上来看，不仅有利于环境保
护，也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效
益，为企业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坚
实基础。

要算“经济账”，首先要算好
“环保账”，其中的辨证关系，对于
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家来说，必
须有清醒的认识。而真正认识到
这一点并能身体力行的企业家，
也会在企业发展中深刻体会到，
治理污染从根本上不会给企业造
成亏损，反而会促进企业向更好
的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也
是自身发展所需，容不得半点拖
延与侥幸。

算好“环保账”，才能算准“经济账”
原二军

马上就评

去年 5 月，海南省生态环
境保护厅在“打击典型水环境
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中，对一
批案件挂牌督办；今年 5 月，该
厅对挂牌督办的案件开展“回
头看”行动，调查摸底一年来
的督办效果。

本 文 以 地 处 海 南 岛 西 部
的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在 1
年挂牌督办期间的变化为例，
通过这一案件的查处始末，得
以观察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和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的
执法成效。

案 件 的 发 生 和 查 处 时 间
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思
远公司又不是个案，海南省类
似的环境违法企业、环境违法
行为还存在不少。希望通过
对这一案件的分析，为政府、
企业、环境执法者提供某种新
的观察角度。

编者按

◆本报记者孙秀英通讯员周晓梦

“公司已经停了，不生产了。”这一
年来，黄伟炜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听得最多的对象则是海南省临高县环
保部门和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的环
境执法人员。

黄伟炜是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思远公司”）的副总经理，
这家位于临高县临美路的水产品加工
企业占地近百亩，拥有 5 条加工流水

线，年生产能力达两千吨，加工生产的罗
非鱼、对虾等水产品卖到了韩国、俄罗
斯、日本等国家。

可这都是曾经，现在思远公司已经
关门了，原因与环境污染有关。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所代表
的典型环境违法行为是什么？如何堵死
企业环境污染的漏洞？违法企业与环保
部 门 、政 府 之 间 的 关 系 又 应 该 如 何 看
待？为了解这些问题，记者赴临高进行
了深入采访。

环境违法企业无处遁形

新环保法实施的影响1
“厂子一直都是关的，你叫我生产

我都不敢生产，要是按日计罚了就更
交不起罚款。”5 月 19 日上午，见到海
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环境执法人员，
黄伟炜赶忙解释。新环保法实施以
后，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把这笔账
算得很清楚：不生产，亏；生产，更亏。

在偌大的厂区内，太阳炙烤着，一
丝风都没有。生产线、卸料台上的机
器设备早已“偃旗息鼓”，生产车间控
制电箱处还贴着白色的封条……在被
挂牌督办的 300 多天里，思远公司所
有生产线都停了下来。

“如果思远公司仍继续违法生产
并且违法排污，符合新环保法关于适
用按日计罚规定情形的，可以按日连
续计罚，企业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临
高县生态环境保护局监察大队副大队
长符春华说，按照案件定性，思远公司
的问题出在“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
主体工程已建成并正式投入生产使
用”，简而言之，就是“未验先投”。

这 4个字似曾相识。
早在 2010 年，当时的海南省国土

环境资源厅对思远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时，就发现这家公司从 2008 年 12 月投
入生产，但未按环评批复要求办理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也就是说，连
生产的“环保准生证”都没拿到，企业
就先开动了机器，擅自生产。

机器一开动，附近杨梅村委会头
板村村民王振跃等人就告到了临高县
环保部门。“未验先投”带来问题不断，
其中之一就是废水超标排放。对此，

临高县环保部门对思远公司开始了反复
的监测、调查、查处历程。

以最近有据可查的两次监测情况为
例：去年 3 月 3 日，临高县环保部门对思
远公司排放废水进行监督性监测，发现废
水总磷超标排放；今年 4月 20日检查发现
其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悬浮
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均超标。

专业名词村民们听不明白，但他们
却闻到了这些废水散发出的刺鼻气味，
对生产生活造成了影响。

记者在现场看到，思远公司产生的
废水经厂区右侧一处白色 PVC管直接排
放到厂区墙外荒地，再汇入到一条水渠
中。而水渠流经附近的杨梅、头板、美里等
村子，村民们称排出来的水为“洗鱼水”。

查证后，临高县环保部门责令思远
公司停止生产，正式对其下达停产通知，
要求限期治理，并处以行政罚款。但思
远公司“未验先投”问题并未整改，环境
违法行为仍“反复发作”。

这一拖就拖到了 2015 年。随着新
环保法出台，加上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开展“打击典型水环境违法行为专项
行动”并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有了

“钢牙利器”和“重点关注”后，思远案件
的查处才算告一段落。

未验先投，思远公司绝不是孤例。
据了解，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是建设

项目环境违法案件的典型“三宗罪”之
一。根据海南省生态环境监察总队提供
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海南省共立案查处
了179宗环境违法案件，其中就有未批先
建案件 70宗、未验先投案件 92宗。

排污管网究竟该谁建？

企业与政府的拉锯战2
虽然思远公司停产了 1 年多，但

记者看到，公司冷冻仓库现在还存放
着一批停产前加工的水产品。在零下
十几度的仓库内，一只只冻僵的罗非
鱼直挺挺地躺在包装箱内，等待着未
知的去处。

自从 2010 年开始查处以来，环保
部门和思远公司之间也陷入“僵持”阶
段。在双方交涉的数份文件中，交锋
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未验先投”。

为什么当初没经过验收就投入生
产？对这一最关键的违法问题，思远

公司部门经理王家华的回答是：“心急
嘛，工厂建好以后先生产。当时要经过
验收，可能又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那后来为什么不按环评批复要求补
办验收手续？王家华拿来几百页的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水环境影响专项分析
报告，指着第 30 页上面的一行字告诉记
者：“项目附近的农灌渠灌溉面积较大，
属于人工水利，接纳污水能力较差，水产
冷冻加工产生的尾水不得排入农灌渠。”

“不 得 排入农灌渠，那能排去哪里？
我们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王家华说。

王家华的意思是，即便企业建了新
的污水处理站、更新了设施设备、改造升
级了污水处理工艺，能做到达标排放，
但 因 为 周 边 无 市 政 管 网 ，整 个 污 水 排
放 去 向 未 能 解 决 ，项 目 还是不能达到
整体验收要求。说到底，他们希望地方
政府及环保部门协助解决污水排放去向
问题。

“公司是在工业园区内，政府应该帮
企业解决好市政管网配套设施。”对于污
水排放去向的问题，黄伟炜同样这么认
为。思远公司位于临高县临美路，但奇
怪的是，公司网站上写的地址，却是临高
县临美路工业开发区。

“按照规划，临美路区域不存在工业
开发区或工业园区，海南思远食品有限
公司冷冻加工厂在临城镇控规之外，是
独立的项目。”临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长李岳强说，目前临美路区域通了路、
水、电等，但雨污管网等市政配套基础设
施确实还有待完善，但思远公司作为工
业项目，按照相关要求，它可自行修建所
需的配套管网。

同样是在水环境影响专项分析报告
第 30 页，有一段话不能忽略——“由于

水产冷冻加工厂附近没有现成的污水排
放沟供项目排放污水，业主须自行修建
专门的污水排放沟，将尾水排放至文澜
河。为了防止污水处理系统因为发生故
障而导致污水污染文澜河，项目应该修
建约 1000m3 容积的事故池来应对事故
的发生。”也就是说，在思远公司负责人
拿出的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污水排放沟

“业主须自行修建”。
但另一方面，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有关负责人也特别指出，海南省城镇
污水配套管网建设滞后的确是一个需要
关注的问题，目前海南省城镇污水集中
处理率在 80%左右，提高城镇污水集中
处理率，对推进污染防治和主要污染物
减排工作有着重要影响。

采访中，有两个问题记者始终不得
其解：其一，既然缺乏成熟的市政配套设
施建设，那当初有关部门为何同意思远
公司在临美路段选址建设？其二，文澜
江作为临高县的重要河流，流域范围内
分布有饮用水水源地，近年来河流水质
并不乐观，那为何还要设计“将尾水排放
至文澜河”，除了文澜河，思远公司的废
水就无其他排放去向了吗？

谁坚持得久，谁就能成功？

生死红黑榜3
除了迟迟不完善环保设施、不补办

环评手续之外，在这场“拖延较量”中，临
高县环保部门还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

“压力”。
据了解，在企业拖延不改正期间，环

境保护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海南省环
保部门、临高县政府和县环保部门都有
主要领导出面协调，责成整改通知下了
不少，行政处罚该罚的也罚了，但企业还
是“拖”。

在这几年时间里，临高县环保部门
依法查处的措施似乎并没有太多新意；
而思远公司的应对方式也没多大不同。
这使整个案件看上去更像一场“就看谁
坚持的长、谁就能成功”的较量。

“我们每个月都去好几趟，但没用。”
在临高县生态环境监察大队的办公室
里，一名执法人员手里快速翻着思远公
司 2013 年的文件卷宗，翻完后合上拍了
拍，摇摇头，没有再往下说。

作为海南省重点渔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思远公司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
为引导规范思远公司达标排污、守法生
产，环保部门面临的压力也不小。因为
依据之前的相关法规，如果“未验先投”
项目未按要求停止违法排污行为、拒不
改正，过去环保部门只能对其一次性处以
最多10万元罚款，责令其整改。查处措施
和力度软绵绵，戳不到环境违法主体真
正的痛处，违法行为往往“死灰复燃”。

更尴尬的是，2015 年年初，思远公
司刚被列为国家重点监控排污企业，连
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设施还没安装，同
年 5 月，就因环境违法问题，被海南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挂牌督办。

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符仕
学告诉记者：“从管理角度来说，企业列
入国控后监管越严，我们的工作也相应
好做一些。”

这是加压，临高县环保部门想给思远
公司再加一圈“紧箍咒”，让它整改到位。

回过头看，被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挂牌督办的企业都是如此么？不尽
然。位于定安县的海南新台胜实业有限

公司去年因超标排放同样被督办，但
经过整改，去年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已对其解除挂牌。

“在被责令整改期间，我们压力非
常大。但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自觉
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加大环保投入，对
于企业来说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
海南新台胜实业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经
理王智明说。

同样被挂牌督办，一个拖延不整
改，另一个积极采取措施补上“环保欠
账”，从思远和新台胜的这两个例子来
看，与其说环保监管“逼”死了企业，不
如说是企业自己“逼”死了自己。

督企和督政“两手抓”

落实最严格的环保制度4
看着贴在生产车间控制电箱上的白

色封条，对于企业这一年的“偃旗息鼓”，
王家华说了一句话：“比以前严太多。”

“严太多”的感觉来源于法律约束。
新环保法赋予了环保部门查封扣押污染
设备、责令停产限产、按日计罚、移送行政
拘留等执法利器，随着各市县环保部门陆
续将其运用到日常执法中，法律对环境
违法企业的震慑力量逐渐显现出来。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察总队提供的数
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海南省共对企业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10宗；查封、扣押
案件1宗；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案件8宗；移
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案件 4 宗、拘留 4 人；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1宗。

思远公司关停以后，流经杨梅村等
地的水利灌溉渠没有了“洗鱼水”，也没有
了臭味。有村民说，思远公司到村子的距
离没多远，离灌溉渠大约有一两百米，

“靠得挺近的，如果真有问题是要管。”
当然是要管。记者了解到，在今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于“未批先建”、“未验
先投”等环境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海南省
将全面清“旧账”，进行处理和整治。海
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毛东利说，
此次清理整治工作是对过去历史遗留问
题的一次大清理，海南省也将利用清理
整顿工作成果，进一步规范今后建设项
目的环保管理。

长期以来，环保部门的监管一直处
于污染的末端。而现在对生态环境的监
管治理，已经开始尝试将重心从“排放
口”转移到“决策”。

“以前的环保工作多是从细枝末节
入 手 ，监 督 企 业 排 放 是 否 达 标 ，即‘ 督
企’。监督企业必不可少，但‘督政’也同
样重要。”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

岳平表示，现在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
负总责，环保工作则重在督促地方政
府落实环保责任。

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击地方保护主
义、有效督促地方政府重视环保？环
保界有一个共同的回答是：环评区域
限批。这项因为环境整治而暂停相关
区域内建设项目环评的制度，像连坐
一样，以环评为抓手，卡住了违规的地
方政府的喉咙。

这只是“督政”的一方面，另一方
面则是党政同责。岳平说，今年 5月印
发的《海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

《细则》），就突出抓住了党政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聚焦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的权力责任，强化党政同责。

对于追责对象，《细则》规定了 4
类被追责的主体，分别是市、县、自治
县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的领
导成员，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有关工
作部门领导成员，上述工作部门的有
关机构领导人员。此外，乡（镇、街道）
党政领导成员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参照《细则》执行。

从“督企”到“督政”，它给地方政
府主要负责人带来的危机意识，将有
效促进环保工作的顺利推进。按照

《细则》，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出现失责
行为、符合追责情形的必将追责，并且
是不论调离提拔与否，将终身追责。

从越来越严的法律约束，到越来
越严的责任追究，对企业来说，意味着
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对类似思
远公司这样的企业来说，严守环保法
规、加大环保投入，才是实现突围的唯
一途径。

在新环保法施行后，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开展了“打击典型水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对违法企业进行
了挂牌督办。图为环境执法人员在海口市查看企业排污设施运行状况。 孙秀英供图

2014 年，环保部门执法时，发现思远公司生产废水从厂区直接排出。
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局监察大队供图


